
各应答人：

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采办共享中心/【中海油珠海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拟就【2025年度珠海电厂IG541气瓶和燃机CO2气瓶检测充装服务】进行国内公开询价采办

。现对采购文件修改及澄清如下：

一、针对潜在应答人提出的问题，现澄清答复如下：

1、澄清问题：

针对“资质要求：具备《气瓶充装许可证》”要求，根据《气瓶安全技术规程》

(TSG23-2021)要求，8.4充装单位和人员的基本要求：



消防气体不具备易燃、助燃、有毒、腐蚀性特征，此条未要求消防气体需要办理充装

许可证，所以导致气瓶充装单位无法提供对应的气体充装许可证。

通过查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上关于本项目涉及气体是否需要办理充装许可证

的留言回复截图：



根据以上内容，建议删除“资质要求：气瓶充装许可证”此条要求。

答复：根据《气瓶安全技术规程》(TSG23-2021)第8.4（1）规定：“盛装易燃、助燃、

有毒、腐蚀性气体气瓶的充装单位（仅从事非经营性充装活动的除外）以及非重复充装气

瓶的充装单位，还应当按照有关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取得气瓶充装许可”，本项目涉及

的气体不属于易燃、助燃、有毒、腐蚀性气体，故取消“应答人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气瓶充装许可证》”的资质要求。  

☑本澄清内容涉及评标办法修改，修改内容详见“采购文件调整”第1条；
□本澄清内容不涉及评标办法修改。

二、采购文件调整如下：

序 事项 原文 修改后 备注



号

1

附表3-2：

商务评议

标准-3、

★资质要

求

1、应答人应具有省级及以上
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特种
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证》，
具有无缝气瓶（PD1）及焊接
气瓶（PD2）定期检验资质，
或者具有 RD6气瓶定期检验资
质。
2、应答人应具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气瓶充装许可证》。

1、应答人应具有省级及以上
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特种
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证》，
具有无缝气瓶（PD1）及焊接
气瓶（PD2）定期检验资质，
或者具有RD6气瓶定期检验资
质。

采购文件涉

及此项资质

要求的地方

对应修改

三、其他：

1、由于本次澄清涉及资质要求变更，故公开询价文件重新进行发售，具体时间以系统发

布为准。

2、采购文件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如不同时间发出的澄清函内容出现不一致，以发出时

间在后的澄清函为准。

3、上澄清内容若对投标人按时提交应答文件有影响，请在本澄清文件发出之日起24小时

内书面提出，并说明理由。


